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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代理人客票销售服务规范”专项行动的通知

为配合民航局、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开展的 2017 年“民

航服务质量规范”专项行动，深入落实《航班正常管理规定》

的要求、进一步规范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代理销售行为，改

善旅客购票环境，大力查处代理人客票违规操作，保障旅客

合法权益，自 4 月 24 日起，开展“代理人客票销售服务规

范”专项行动。请各营销单位切实要求所辖代理人严格遵守

国航客票销售业务规定，努力提升对旅客的真情服务意识，

加大对代理人日常客票销售行为的监管力度，建立常态化监

督管理机制。

为确保专项行动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客票销售业务规定

重申如下：

一、国航运输总条件公示

国航代理人必须在其营业场所或网站、移动客户端的显

著位置公示国航运输总条件。

二、航班正常服务保障规范

1.在购票环节，国航代理人必须将国航航班延误、取

消的服务标准告知旅客，并告知旅客国航航班延误、取消的

服务标准在国航运输总条件中做了明确规定，国航运输总条

件可在国航官网查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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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购票环节，国航代理人必须告知旅客，国航将通

过短信通知航班延误、取消信息，要求旅客提供可联系到的

手机号码，短信通知仅限由手机通讯运营商为中国大陆的手

机号码发送（17 开头号段除外）。国航代理人将旅客的手机

号码准确输入到定座记录中；对于团队客票，除旅客的手机

号码外，还必须需要将团队负责人员（领队或调度员）的手

机号码准确输入到定座系统中。旅客手机通讯运营商非中国

大陆的或中国大陆 17 开头的，要求旅客提供可联系到的邮

箱地址，国航将通过邮件通知航班延误、取消信息。国航代

理人将旅客的邮箱地址准确输入到定座记录中。

3.由于旅客原因未能在订座系统中留存旅客联系方式

的，国航出票代理人负责将国航航班延误、取消信息及时通

知到旅客，必须将其业务手机号码准确输入到订座记录中，

并确保手机号码 24 小时开通。

三、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操作规范

1. 国航代理人在互联网络机票销售平台（C 端平台和

B 端平台）销售国航机票产品必须遵守《航空旅客运输销售

代理协议》规定，应在产品销售前向国航提出书面申请，待

授权后方可销售，违反规定的代理人，国航有权取消其销售

代理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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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国航代理人在网络机票销售平台销售客票应遵守中

国航协颁发的《网络客票交易管理办法》。

四、客票操作规范

1.国航代理人在售票环节，必须按照国航航班发布的

价格进行销售，不得加价销售。

2.国航代理人在出票时，必须告知旅客国航客票使用

条件。

3.国航代理人为旅客办理客票退改签业务时，必须按

照国航客票使用条件收取相关手续费。国航航班延误、取消

或备降，免费为旅客办理改期或退票业务。

4.国航代理人在为旅客办理退票时，应检验乘机人的

有效证件；若非乘机人本人申请退票，除检验乘机人本人的

有效证件外，还须检验代办人的有效证件，符合要求后，将

票款扣除退票手续费后的余额退还乘机人本人或代办人。退

款办理时间不得超过 5 个工作日。

五、违约处罚

凡是违反客票销售业务规定的代理人，一经查实，将依

据《航空旅客运输销售代理协议》给予违约处罚，直至取消

国航代理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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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通知


